
          會議文件第 3／ 2014 號  
 
 

本地船隻諮詢委員會  
 

在本地船隻安裝船舶自動識別系統、  
雷達和甚高頻無線電話  

 
 
目的  
 
 本文件載述有關海事處建議在本地船隻安裝船舶自動識別

系統（AIS）、雷達和甚高頻無線電話（VHF）的實施細則。  
 
背景  
 
2. 現時只有某些本地船隻必須裝設 AIS、雷達和 VHF。持有

俗 稱 “ 放 寬 限 速 許 可 證 ＂ 的 雜 項 許 可 證 之 高 速 渡 輪 和

在 2010 年 6 月後獲發牌照而長度超過 50 米的石油運輸船均須安

裝 AIS。在維多利亞港口以外航行的專營服務或領牌服務的渡輪

及小輪均須安裝雷達。在內地或澳門註冊而總噸位超過 300 噸並

往來香港進行貿易的船隻、參與船隻航行監察服務的本地船隻，

以及在維多利亞港口以外航行的渡輪，則必須配備 VHF。  
 
3. 運輸及房屋局局長在 2012 年 10 月 18 日的立法會休會辯論

中提出十項提升本地載客船隻安全的措施，其中一項是研究要求

本地船隻裝設 AIS。本委員會在 2012 年 10 月 26 日的會議上討

論裝設 AIS 的建議，並同意交由本地船隻檢驗工作小組委員會進

一步討論。  
 
4. 為防止日後再發生相類撞船事故，《2012 年 10 月 1 日南

丫島附近撞船事故調查委員會（調查委員會）報告》建議應規定

所有獲准載客超過 12 人的渡輪或小輪須安裝 VHF，而獲准載客

超過 100 人的船隻，亦須安裝 AIS 和雷達。  
 
安裝建議  
 
AIS、雷達和 VHF 有助提升海上安全  
 
5. 海事處接納《調查委員會報告》的建議，同意在本地船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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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裝 AIS、雷達和 VHF 有助提升整體海上安全和船上乘客的安

全：  
 

(a) AIS 自動發送船隻航行資訊（例如船隻位置、船名、

航向、航速等）予其他船隻及岸上接收站（例如海事處船

隻航行監察中心）。裝設 AIS 的船隻能讓其他同樣裝設

AIS 的船隻（包括遠洋船隻）檢測到其航行情況，在有需

要時可及早作出適當的航行決定或避碰行動。此外，裝設

AIS 的船隻如遇到緊急情況，其所在位置和身分更容易獲

得確定，有助當局更有效調配救援隊伍及作出相應安排，

讓搜救行動可更迅速進行。AIS 的航行資訊也可作日後交

通管理規劃及意外調查之用；  
 

(b) 雷達可讓船隻偵測附近海上情況，有助預測與鄰近船

隻或物體是否有碰撞風險，以及早採取避讓行動，提

升航行安全。雷達於能見度不佳（如濃霧或大雨）

時，其效用更為顯著；以及  
 

(c) VHF 是常用的海上通訊設備，可讓船隻於緊急情況下

向船隻航行監察中心及鄰近船隻尋求協助或與其通

訊，以及與前來處理海上緊急情況的政府船隻（如水

警輪和滅火輪）溝通。VHF 以廣播方式傳送，便利各

有關方面同時接收訊息。  
 
安裝建議的涵蓋範圍  
 
6. 海事處建議規定所有獲准載客超過 100 人的第 I 類別船隻

必須安裝 AIS（A 類）和雷達，而所有獲准載客超過 12 人的第 I
類別船隻必須安裝 VHF；但不包括水上食肆、固定船隻和只在避

風塘內運作的第 I 類別船隻，因為該等船隻停留不動或只在極其

近岸和限制的範圍內運作，有關航行所涉風險甚低，無必要安裝

該三種導航設備。  
 
7. 在安裝AIS方面，除本地載客船隻外，海事處建議規定下列

兩類本地貨船亦須安裝AIS： (a)配備推進裝置及總噸位達 300 噸

或以上的第 II類別船隻（但運輸危險品的船隻 1除外）；及 (b)運
輸危險品的第 II類別船隻 1（不論是否配備推進裝置）。鑑於該等

                                                
1 即危險品運輸船、有毒液體物質運輸船及石油運輸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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船隻運載的貨物屬危險性質及船體龐大，對海上安全構成較大的

潛在風險，其航行狀況應更易於檢測，以助安全航行。為優先落

實《調查委員會報告》的建議，海事處建議先落實在本地載客船

隻安裝有關航行設備，在稍後時間才落實將安裝 AIS的規定延伸

至上述本地貨船。  
 
8. 在安裝雷達方面，基於下述原因，海事處會考慮豁免在維

多利亞港口內以慢速航行（即航速不超過 15 節）並有固定航線

的現有載客船隻：  
 

(a) 就自然航行環境而言，維多利亞港口的海面較為平

靜，並且不當風；  
 

(b) 由於行走固定航線，該等船隻的船長熟悉其航道及附

近水域的航行環境；以及  
 

(c) 在裝設有 AIS 後，該等在維多利亞港口內以慢速航行

的船隻所涉航行風險不高。  
 
由於雷達在能見度不佳時效用最為顯著，海事處會規定船東 /船隻

經營者須設有制度或指示，要求該等獲豁免的船隻船長在能見度

低時須以其專業判斷決定船隻應否停航以策安全。  
 
9. 如個別船隻因受到例如船體結構或電力供應所限，以致在

安裝 AIS 或雷達方面有技術困難，海事處會按個別情況考慮予以

豁免或其他安排。  
 
10. 預計受安裝建議影響的本地船隻數目載列於附件。  
 
資助安裝 AIS 和雷達的費用  
 
11. 海事處理解船東 /船隻經營者的顧慮，安裝新的航行設備會

帶來額外的財政負擔。鑑於有關航行設備對整體海上安全的裨

益，海事處建議全額資助本地船隻安裝 AIS 及半額資助本地船隻

安裝雷達，有關執行細節及詳情會稍後公布。至於配備 VHF 的

建議，由於涉及成本較低，有關費用將由業界承擔，海事處不擬

提供資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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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訓事宜  
 
12. 海事處理解業界關注部分船員需就航行設備的使用接受相

關培訓，以及行內有否足夠合資格的船員操作有關航行設備。  
 
13. 在 AIS 方面，AIS 的使用其實並不複雜，海事處亦不擬規

定操作 AIS 的船員須事先修畢特定的課程或持有特定的資歷；但

有關船員如認為有需要，可以自願性質參加 AIS 的培訓課程。海

事處曾與培訓機構聯繫，對方初步表示開設 AIS 的培訓課程可

行，課程約需數小時。  
 
14. 在雷達方面，海事處擬參照現時《工作守則–第 I、 II 及 III 
類別船隻安全標準》的規定，要求操作雷達的船員須修畢由海事

處處長認可的雷達訓練課程。業界曾表示現時的雷達訓練課程過

於複雜。海事處已檢視雷達訓練課程的課程大綱，並作出適當調

整，亦已與培訓機構聯繫，知悉有關培訓機構最快可在 2014 年

第 3 季開辦經調整的雷達訓練課程。據了解，有關課程暫擬長

約 24 小時，每班約 12 人，每月開辦一班。如有需要，海事處會

與培訓機構商討開辦更多課程或班次。  
 
15. 在 VHF 方面，根據《電訊條例》（第 106 章），操作 VHF
的船員須持有通訊事務管理局發出的無線電話資格證書，而該資

格證書須通過考試獲取。業界曾表示，現時的無線電話資格證書

考試過於複雜。海事處已就無線電話資格證書考試的事宜與通訊

事務管理局聯繫，知悉通訊事務管理局正檢視有關考試的形式及

內容，預計最快可於 2014 年底完成相關工作。海事處亦與有關

培訓機構聯繫，了解有關考試的培訓課程暫擬長約 20 至 36 小

時，每班約 12 至 18 人，每年開辦 6 至 8 班。海事處會繼續與培

訓機構商討開辦更多課程或班次。  
 
16. 預計因安裝雷達和 VHF 的建議而須修畢雷達訓練課程和考

取無線電話資格證書的船員數目載列於附件。有關航行設備的培

訓課程經核准後，“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會向合資格的學

員在課程費用方面提供資助。  
 
17. 海事處現計劃於 2015 年將有關規定安裝 AIS、雷達和 VHF
的法例修訂建議提交立法會，進行相關法例修訂的程序。海事處

理解業界對培訓配套事宜的關注，會在培訓配套安排就緒後，才

使有關規定安裝 AIS、雷達和 VHF 的修訂法例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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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船隻檢驗工作小組委員會  
 
18. 本 地 船 隻 檢 驗 工 作 小 組 委 員 會 在 2012 年 11 月

至 2014 年 3 月期間的會議多次討論規定安裝有關航行設備的建

議，並在 2014 年 3 月 27 日的會議同意將有關建議提交本委員會

討論。  
 
未來路向  
 
19. 海事處會就規定安裝 AIS、雷達和 VHF 的建議展開有關法

例修訂的擬備工作，並徵求立法會經濟發展事務委員會的支持。

海事處期望可於 2015 年向立法會提交有關法例修訂建議。  
 
徵詢意見  
 
20. 請委員就上文各段有關規定安裝 AIS、雷達和 VHF 的建議

提出意見。  
 
 
海事處  
2014 年 4 月



附件  
 
 

預計受安裝船舶自動識別系統（AIS）、雷達和甚高頻無線電話

（VHF）的建議所影響的本地船隻數目及船員數目  
 

(截至 2014 年 4 月 11 日 1) 
 

 AIS 雷達  VHF 
獲准載客超過 100 人的第 I類別船隻 2 98  41  
獲准載客超過 12 人的第 I 類別船隻 2   314 
配備推進裝置及總噸位達 300 噸或以

上的第 II 類別船隻  
35   

運輸危險品的第 II類別船隻 3（不論是

否配備推進裝置）  
193   

預計受影響船隻數目  326 41 314 
預計須修畢雷達訓練課程和考取無線

電話資格證書的船員數目 4 
 82 628 

 
 

                                                
1 根據在 2012 年 1 月 2 日至 2014 年 4 月 11 日期間驗船證明書有效的船隻數目預計。 
2 不包括水上食肆、固定船隻和只在避風塘內運作的第 I 類別船隻。 
3 即危險品運輸船、有毒液體物質運輸船及石油運輸船。 
4 預計每艘受影響船隻需 2 名船員操作雷達和 VHF。 


